
证券代码：002569                 证券简称：*ST步森                 公告编号：2019-064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上市公司”

或“步森股份”）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发来的第 331 号关注函，公司回复

如下： 

1、 你公司监事会因见证律师未参与股东大会见证工作而宣布取消股东大

会。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相关规定，一旦出现延期或取消的情形，召集人应

当在原定召开日前至少 2 个工作日公告并说明原因。因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导

致股东大会中止或不能作出决议的，应采取必要措施尽快恢复召开股东大会或

直接终止本次股东大会，并及时公告。请你公司结合为恢复召开股东大会已采

取的必要措施，说明取消股东大会的法律依据及合法合规性，律师参与见证是

否为股东大会召开的前提条件。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取消股东大会的法律依据及合法合规性 

① 律师无法见证股东大会，导致股东大会无法合法进行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 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16]22 号，

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规定，“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应当聘

请律师对以下问题出具法律意见并公告：（一）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是否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本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是否合法有效；（三）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四）

应公司要求对其他有关问题出具的法律意见。” 



基于上述，律师参与见证是确保股东大会合法、有效召集的必要环节。本公

司于 2019 年 9 月 2 日召开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

东大会”）时，原定承担本次股东大会律师见证工作的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委

派两名律师徐玉杰、蔡康苗（以下合称见证律师）因在会前受到公司股东北京东

方恒正科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恒正”）有关人员的干扰和压力，无法进

行见证工作，提前离开会议。 

② 股东大会受到干扰和阻挠，影响了股东大会顺利进行 

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召集人应当保证股东大会连续

举行，直至形成最终决议。因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导致股东大会中止或不能作出

决议的，应采取必要措施尽快恢复召开股东大会或直接终止本次股东大会，并及

时公告。同时，召集人应向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及证券交易所报告。” 

见证律师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受到有关人员干扰进而表示无法参与本次

见证工作后，股东大会现场秩序混乱，公司监事会采取了呼吁股东大会现场人员

保持理性、积极增派安保人员等必要措施，但未得到预期效果。为避免冲突进一

步升级进而给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造成人身、财产损失，召集人宣布取消本

次股东大会，择日另行召开。 

基于上述，召集人作出的取消本次股东大会的决定，系基于见证律师已于本

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受到有关方面的不当干扰、股东大会现场秩序混乱等客观情况，

为保护出席股东大会现场的公司股东的人身安全而做出的决定，符合《股东大会

规则》第四十二条的相关规定。 

（2）律师参与见证是否为股东大会召开的前提条件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 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16]22 号，

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规定，“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应当聘

请律师对以下问题出具法律意见并公告：（一）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是否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本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是否合法有效；（三）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四）

应公司要求对其他有关问题出具的法律意见。 



基于上述，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应当聘请律师出具法律意见。 

2、 公告称，网络投票仅系公司为方便公司股东参与股东大会而提供的便利，

并不属于股东大会的召开形式。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二十条规定，

股东通过网络和其他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请说明你公司上述说法

的合法合规性。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二十条规定，“公司应当在公司住所地或公司章程

规定的地点召开股东大会。股东大会应当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并应

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或公司章程的规定，采用安全、经济、便捷

的网络和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

会的，视为出席。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也可以委托他人代

为出席和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 

基于上述，股东大会“应当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股东可以出

席现场会议，也可以通过公司为便利股东参加股东大会而采用的网络方式出席会

议。可见，股东大会的召开方式仅有一种，即现场召开。网络投票仅属于股东出

席股东大会的方式，并不构成股东大会的召开方式。 

根据《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本次会议以现场会议的形式召

开，并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符合《股东大会规则》

第二十条的规定。 

3、 你公司总股本为 1.4 亿股，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表股份数量为 8,034 

万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7％。请你公司结合《公司法》第 103 条及各项

议案的表决情况说明上述议案是否获得通过并形成决议。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  

回复： 

（1） 公司股东大会受到不当干扰，在现场会议登记环节即取消 



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二十四条及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股东应当持股票

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出席股东大会。代理人

还应当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和个人有效身份证件。”“召集人和律师应当依据证

券登记结算机构提供的股东名册共同对股东资格的合法性进行验证，并登记股东

姓名或名称及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在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

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会议登记应当终止。” 

基于上述，如公司股东亲自出席股东大会，则应提供相关文件并将其相关信

息载入会议登记册，该环节系保证股东大会议事程序、表决程序合法性的重要环

节。由于本次股东大会受到不当干扰，导致现场会议登记无法顺利进行并进而导

致股东大会议事程序、表决程序无法进行。 

（2） 股东大会实际未进入表决程序 

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股东大会的程序依次包括股东大会的召集、

股东大会的提案与通知、股东大会的召开等环节，其中股东大会的召开又具体依

次包括股权登记、审议、表决、形成决议等具体步骤，在后步骤的开始以在先步

骤的妥善履行为前提。 

本次股东大会已妥善履行完毕召集、提案与通知两个环节，但因受到不当干

扰而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现场登记环节被取消。因此，本次股东大会的后续审

议、表决及形成决议的步骤因本次股东大会已取消而丧失了继续进行的基础。 

根据《公司法》第 103 条，“股东出席股东大会会议，所持每一股份有一表

决权。但是，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出

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但是，股东大会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

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

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基于上述，股东大会决议应在公司股东大会进入表决程序，并由股东行使表

决权后作出，鉴于本次股东大会在登记环节即因受到不当干扰而无法顺利进行并

进而导致股东大会取消，后续表决环节已丧失表决基础。此外，《股东大会通知》

明确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在仅有网



络投票没有现场投票的情况下，股东大会亦无法做出决议。基于前述，本次股东

大会未形成决议。 

4、 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十一条和第二十六的规定，对于监事会召集的

股东大会，董事会和董事会秘书应予配合。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全体董事、监

事和董事会秘书应当出席会议，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列席会议。请你

公司说明除需回避的董事和监事外，其他董事和监事出席会议的情况，出席会

议人员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回复： 

本次股东大会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参会情况如下： 

现场出席的董事包括封雪女士（同时担任公司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苏红女

士、李鑫先生、孟繁琪先生和陶宝山先生，赵春霞女士、柏亮先生、叶醒先生和

林明波先生因个人原因无法参加股东大会，均已向董事会提交请假申请； 

现场出席的监事包括监事会主席刘燕女士、潘祎女士，韩佳女士因个人原因

无法参加股东大会，并已提交请假申请； 

副总经理王刚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参加股东大会，并已提交请假申请。 

综上，除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因个人原因无法出席股东大会之外，

其他人员均现场参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符合《股东大会规则》的

规定。 

5、 有媒体报道，“非公司股东的爱投资投资者参会，引发争论，并最终导

致场面失控”。请你公司说明取消现场股东大会的原因与你公司披露的是否一

致，并对照《股东大会规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说明采取何种措施以确保股

东大会的正常秩序。  

回复： 

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委派的两

名股东大会见证律师称参会前受到公司股东东方恒正有关人员的干扰和压力，东

方恒正有关人员通过假借京都律师事务所管理层朋友身份对执业律师进行施压，



对其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现场见证提出意见，使得见证律师无法确保其充分行使本

次股东大会见证权利，故见证律师无法正常参加此次股东大会见证工作。鉴于事

发突然，继续召开会议可能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监事会主席暨本次股东大会

主持人刘燕宣布：取消本次股东大会，择日另行召开。 

此外，在见证律师表明其无法正常参加此次股东大会见证工作后，会议现场

秩序出现失控状态。鉴于本次股东大会明显受到干扰和阻挠，为确保股东大会连

续举行，公司监事会采取了呼吁股东大会现场人员保持理性、积极增派安保人员

等必要措施，但未得到预期效果。为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进而给现场出席股东大

会的股东造成人身、财产损失，召集人宣布取消本次股东大会，择日另行召开。 

6、 根据公告，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称受到外界干扰及压力而未能履职，

请相关见证律师具体说明受到干扰和压力的具体情形，是否足以影响其充分履

职。  

回复： 

公司于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已签署常年法律顾问合同。关于本问题北京市

京都律师事务所关于本问题作出如下说明： 

1.本所律师不是股东大会见证律师，也未提供见证服务。本所虽系＊ST 步

森（即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但与＊ST 步森尚未就开展

重要见证事宜签署《律师见证专项服务协议》，本所与＊ST 步森仅就开展本次

见证服务进行了协商，本所基于风险考量，并未与＊ST 步森签署《律师见证专

项服务协议》。根据《律师见证业务工作细则》第 15 条规定，律师同意受理的

应当与客户签订见证委托合同，重大疑难见证业务必须经所主任审批。合同中应

明确载明客户与见证律师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因本所未与＊ST 步森签署见证委

托合同，故依法没有开展相关服务； 

2.本所与＊ST 步森协商拟签署上述协议过程中，该公司大股东北京东方恒

正科贸有限公司有关人员龚娅杰女士以本所前合伙人张振祖律师的朋友身份（后

经核实张振祖并不认识龚娅杰）找到本所高级合伙人吕志轩律师，通过发短信、

打电话干扰；后又找到本所负责人发送＊ST 步森现任管理层负面新闻等消息；

同时发送东方恒正向浙江证监局发的函（“北京东方恒正科贸有限公司关于提请



监管部门参与＊ST 步森临时股东大会并进行全程监督的紧急报告”），该函内

容中声称＊ST 步森聘请“不良律师”准备出席会议。将拟出席会议律师定性为

“不良律师”，对拟接受委托的律师形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和事实上的干预。如

果律师参加见证后公允地出具报告，但结果不符合北京东方恒正科贸有限公司及

相关股东的意向，就可能成为“不良律师”而受到进一步控告。 

基于此，本所考虑如果接受委托进行见证，恐不能保证本所及本所律师合法

权利，故决定不接受本次见证的委托，并于 2019 年 9 月 1 日（召开会议前一天）

通知了＊ST 步森不予进行律师见证，＊ST 步森表示同意。＊ST步森鉴于本所系

常年法律顾问单位，要求本所指派相关律师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开说明本所不参

与本次律师见证。 

7、 你公司监事会在公告中称，“由于本次股东大会未能按照法定程序正常

召开，公司监事会将尽快择机另行召集股东大会，就上述议案进行审议”。请

你公司说明将如何处理 271 名股东通过网络的投票，重新召开股东大会是否需

要征求上述股东的意见，你公司监事会在公告中宣布另行召集股东大会的依据

是否充分，是否涉嫌损害上述股东的权益。请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请你公司说明将如何处理 271 名股东通过网络的投票 

如上所述，鉴于公司股东大会受到不当干扰，在现场会议登记环节即取消，

且股东大会未进入表决程序，故 271 名股东已丧失表决的基础，其通过网络进行

的投票因此而不构成有效的表决。 

（2）重新召开股东大会不需征求相关股东意见 

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九条的规定，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或

者在收到请求后 10 日内未作出反馈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

普通股股东（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有权向监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并应当以书面形式向监事会提出请求。监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应在收

到请求 5日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通知中对原请求的变更，应当征得相关

股东的同意。 



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召集人应当保证股东大会连续

举行，直至形成最终决议。因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导致股东大会中止或不能作出

决议的，应采取必要措施尽快恢复召开股东大会或直接终止本次股东大会，并及

时公告。同时，召集人应向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及证券交易所报告。” 

基于上述规定，监事会重新召开股东大会不需征求股东意见。 

（3）监事会宣布另行召集股东大会的依据充分 

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召集人应当保证股东大会连续

举行，直至形成最终决议。因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导致股东大会中止或不能作出

决议的，应采取必要措施尽快恢复召开股东大会或直接终止本次股东大会，并及

时公告。同时，召集人应向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及证券交易所报告。” 

   本次股东大会受到不当干扰，导致监事会未能依据上述规定履行完毕连续举

行股东大会直至形成最终决议的职责。为了完成前述职责，监事会另行召开股东

大会，符合《股东大会规则》的相关规定。 

（4）另行召集股东大会不损害相关股东利益 

如上所述，鉴于本次股东大会受到不当干扰，在现场会议登记环节即取消，

且股东大会未进入表决程序，参与网络投票的 271 名股东已丧失投票的基础，且

其丧失投票基础的情形是召集人依《股东大会规则》规定作出取消股东大会的决

定的必然且合法的结果。因此，尽管网络投票实际发生，但是其已经不再属于对

本次股东大会拟审议事项的表决行为。公司另行召开股东大会时，如相关股东依

然符合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的条件，其亦可根据相关规则继续行使其表决

权。因此，另行召集股东大会不损害相关股东利益。 

8、 公告显示，你公司已为本次股东大会聘请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见证

律师为徐玉杰、蔡康苗。请该律师事务所和见证律师按照本所《中小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2.2.14 条的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等事项出具完整的

法律意见书并披露。   

回复：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关于本问题作出如下说明： 

因本所未与＊ST 步森签署相关见证服务协议，且于 2019 年 9月 1日已明确

告知＊ST 步森本所不参与本次见证，＊ST 步森表示同意，同时本所律师也未实

际参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程序（包括资料收集、核实、现场见证工作等），

因此本所及相关律师无权亦无法根据贵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

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

序以及表决结果等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9 月 4日 


